
國立屏東大學第二屆勞資會議勞資代表名冊 

編號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性別 代表類別 備註 

1 副校長室 行政副校長 劉英偉 男 資方代表  

2 秘書室 主任秘書 黃名義 男 資方代表  

3 教務處 教務長 歐陽彥晶 女 資方代表  

4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長 黃鐘慶 男 資方代表  

5 總務處 總務長 李東泰 男 資方代表  

6 主計室 主任 周孟觀 女 資方代表  

7 人事室 主任 林麗玉 女 資方代表  

8 師資培育中心 行政專員 徐翰匡 男 勞方代表  

9 研究發展處 行政專員 李胤儀 男 勞方代表  

10 學生事務處 行政組員 李功偉 男 勞方代表  

11 教務處 行政組員 邱羽翎 女 勞方代表  

12 副校長室 行政秘書 劉純宜 女 勞方代表  

13 管理學院 行政專員 李妍樺 女 勞方代表  

14 總務處 技工 鄭文彬 男 勞方代表  

 教務處 行政組員 吳季穎 男 勞方候補代表  

 社會發展學系 行政組員 董家嫻 女 勞方候補代表  

 師資培育中心 行政組員 方瑛霙 女 勞方候補代表  

 主計室 行政專員 陳碩鴻 女 勞方候補代表  



 總務處 技工 鄭霖仁 男 勞方候補代表  

 總務處 駕駛 吳貴源 男 勞方候補代表  

說明：勞資會議代表之任期為四年。自 108年 11月 7日至 112年 11月 6日止。 


